金湖县塔集镇2022年临时性公益性岗位
招聘公告(第二批)

为解决部分就业困难人员就业，根据《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临时性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的通知》（淮人社函〔2022〕64号），结合我镇实际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临时性公益性岗位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招聘岗位
本次公开招聘疫情防控临时性公益性岗位10名，其中：环境消杀1人、卡点值守4人、核酸检测服务1人和防疫风险排查4人。
二、招聘对象
法定劳动年龄内，有就业愿望和就业能力，符合安置单位招聘条件，且经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。
三、应聘人员资格要求
应聘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品行端正。
2.身体健康、吃苦耐劳、做事踏实、积极进取、有责任心，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。
3.服从安排及岗位调动，遵守工作纪律。
四、招聘流程
现场报名
1.报名时间：10月11日-10月24日，上午8：30-11:30，下午2:00-5:00。
2.报名地点：金湖县塔集镇为民服务中心
3.报名时须提交以下材料
（1）《金湖县塔集镇临时性公益性岗位报名表》（必须准确填写本人联系电话，并保持通讯工具畅通，若无法联系，视为放弃应聘）；
（2）近期免冠2寸彩照2张；
（3）身份证、社保卡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；
（三）确定录用人员名单
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采取考核、协商等灵活多样的方式确定上岗人员，审核公示后由用人单位进行聘用。
五、录用后相关待遇
临时性公益性岗位聘用期不超过4个月，聘用期从签订劳务协议之日起，到期后自行终止聘用关系。工作时间每日不超过四小时，每周不超过24小时。每小时18元。
本公告由金湖县塔集镇人民政府负责解释。
报名咨询电话：18915195258
联系人：沈雪飞
咨询时间：工作日8:30-11:30，14:00-17: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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